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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水 利 建 设 投 资 统 计 

  月 报（八月）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2012 年 9 月 10 日  

 

2011 年累计安排中央水利投资计划 1140.8 亿元，纳入月报

统计的中央投资 1093.0 亿元（不含南水北调 19 亿元、山洪灾害

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28 亿元、由其他部门实

施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0.8 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

资 663.1 亿元，主要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2 亿元、大中型病

险水库（闸）除险加固工程 25.0 亿元、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

程 62.0 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374.1 亿元；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

金 429.9 亿元，主要安排中小河流治理 130 亿元、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 168 亿元、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125.2 亿元、农村水电增

效扩容改造 6.7 亿元。 

2012 年累计安排中央水利投资计划 1187.1 亿元（不包含山

洪灾害 38.0 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 696.2 亿元，主要安排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20 亿元、大中型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

25 亿、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 70 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381.2

亿元；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 490.9 亿元，主要安排中小河流治

理 150 亿元、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78 亿元、小型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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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158.1 亿元、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 4.8 亿元。 

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统计： 

一、投资计划下达情况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 663.1 亿元，要求地方配套投

资 618.1 亿元。已下达到项目单位中央投资计划 659.5 亿元、地

方配套投资计划 655.7 亿元，投资计划下达率分别为 99.5%和

106.1%。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重大水利工程中央投资分别下

达 202.0 亿元、24.99 亿元、62.0 亿元、370.5 亿元，投资计划下

达率分别为 100%、99.9%、100%和 99.1%。 

2011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预算共 429.9 亿元，已分解

下达项目单位 408.6 亿元，预算分解下达率为 95.1%。其中中小

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

水电增效扩容改造中央投资分别下达 114.4 亿元、163.6 亿元、

124.4 亿元和 6.3 亿元，预算分解下达率分别为 88.0%、97.4%、

99.4%和 93.8%。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 696.2 亿元，要求地方配套投

资 587.7 亿元。已下达到项目单位中央投资计划 400.3 亿元、地

方配套投资计划 317.8 亿元，投资计划下达率分别为 57.5%和

54.1%。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重大水利工程中央投资分别下达

194.9 亿元、8.7 亿元、30.1 亿元、166.7 亿元，投资计划下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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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88.6%、34.7%、43.0%和 43.7%。 

2012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预算共 490.9 亿元，已分解

下达项目单位 303.1 亿元，预算分解下达率为 61.7%。其中中小

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

水电增效扩容改造中央投资分别下达 128.5 亿元、114.8 亿元、

57.1 亿元和 2.7 亿元，预算分解下达率分别为 85.6%、64.5%、

36.1%和 54.8%。 

二、资金到位情况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已拨付项目单位中央投资

653.3 亿元、地方配套投资 567.9 亿元，到位率分别为 98.5%和

91.9%（见图 1）。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中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重大水利工程分别

拨付到位地方配套投资 118.9 亿元、11.2 亿元、35.3 亿元、402.6

亿元，到位率分别为 109.4%、83.5%、84.2%和 88.7%。 

图1  201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配套投资拨付率
（按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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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已拨付项目单位中央资金

404.3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248.6 亿元，到位率分别为 94.0%和

98.8%（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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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1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投资计划地方配套投资拨付率

（按地区分）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已拨付项目单位中央投资

272.6 亿元、地方配套投资 136.4 亿元，到位率分别为 39.2%和

23.2%；2012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已拨付项目单位中央资

金 227.5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63.7 亿元，到位率分别为 46.3%

和 54.9%。 

三、前期工作和开工情况 

2011 年中央水利投资计划已分解落实水利建设项目 10684

个，其中中央预算内水利建设投资计划 4307 个，中央财政水利

专项资金 6377 个。共有 9824 个项目完成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

的编制或审查工作，其中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项目 4062个，

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项目 5762 个。共有 10021 个项目开工建

设，其中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开工 4071 个，中央财政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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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开工 5950 个，开工率分别为 94.5%和 93.3%。 

2012 年中央水利投资计划已分解落实水利建设项目 8830

个，其中中央预算内水利建设投资计划 3027 个，中央财政水利

专项资金 5803 个。共有 6837 个项目完成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

的编制或审查工作。共有 4969 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为

56.3%。 

四、投资完成情况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已累计完成投资 1133.4 亿

元，其中中央投资 587.3 亿元、地方配套投资 546.1 亿元，完成

率分别为 88.6%（见图 3）和 88.3%。在完成的中央投资中，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 201.7 亿元、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16.2

亿元、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 54.7 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314.8

亿元，完成率分别为 99.8%、64.7%、88.2%和 84.2%。 

图3  201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投资完成率
（按地区分）

0%

20%

40%

60%

80%

100%

厦

门

市

云

 
南

黑

龙

江

宁

波

市

青

岛

市

湖

 
南

陕

 
西

江

 
苏

重

 
庆

贵

 
州

浙

 
江

西

 
藏

广

 
东

湖

 
北

广

 
西

河

 
南

辽

 
宁

部

直

属

甘

 
肃

安

 
徽

宁

 
夏

四

 
川

吉

 
林

山

 
东

江

 
西

青

 
海

天

 
津

海

 
南

山

 
西

福

 
建

新

 
疆

内

蒙

古

北

 
京

兵

 
团

河

 
北

上

 
海

全国平均88.6%

 
 

2011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已累计完成 624.3 亿元，其

中中央资金 382.0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242.2 亿元，完成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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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8.9%（见图 4）和 96.2%。在完成的中央资金中，中小河流

治理 104.4 亿元、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51.7 亿元、小型农田

水利建设 120.3 亿元，完成率分别为 80.3%、90.3%和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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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投资完成率
（按地区分）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已累计完成投资 209.1 亿

元，其中中央投资 114.6 亿元、地方配套投资 94.4 亿元，计划

完成率分别为 16.5%和 16.1%。在完成的中央投资中，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 56.6 亿元、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0 亿元、灌区

建设与节水改造工程 0.9 亿元、重大水利工程 56.2 亿元。 

2012 年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已累计完成 124.0 亿元，其

中中央资金 93.5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30.6 亿元。在完成的中央

资金中，中小河流治理 54.3 亿元、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31.9

亿元、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5.6 亿元。 

五、工程进展情况 

2011 年中央水利投资计划已开工项目累计完成土方

161624.1 万立方米，石方 19450.14 万立方米，砼 3587.38 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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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金属结构 68.69 万吨。累计新建及加固堤防长度 5226.0

公里，河道清淤疏浚和岸线整治 4949.1 公里，累计新增渠道整

治和防渗长度 32074.6 公里，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74.6 平方

公里。 

六、数据报送情况 

    本期月报第一次采用水利建设投资项目管理和信息直报系

统上报数据；2012 年累计安排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数据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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